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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涯發展暨產業促進處-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課注意事項 

一、修習校外實習課程（含各系/碩士班/學程等教學單位與職產處合開合授之校外實習課程）

同學，需於選課前完成與企業/機構申請企業實習、面試及確定錄取等必要條件，方可進

行選課程序。（無實習機構或學校未簽屬實習合約者即使選課，亦為無效選課，請留意!） 

二、同學完成上述選課後，另需於 112.12.27-113.2.20 至本校「E 校園服務網」上網點選填送

線上審查，須經學生所屬學系及學校主辦實習合約簽約單位審核確認，不用紙本審查。 

學生點選「企業實習課程」線上審查操作流程： 
「E 校園服務網」輸入帳號及密碼點選「各類系統功能」點選「其他」點選「校

外實習資訊平台」 

三、若同學上網未能順利點選送交線上審查，請洽系秘書匯入選課名單後即可運作。 

四、不論境內外實習，修課同學須完成前述選課程序，方為有效選課。 

 
平台操作步驟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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